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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“剛果（金）案”看國家豁免在特區的適用 

——在澳門回歸20周年對外法律事務研討會上的發言（稿） 

申欽民 

（11月12日，澳門） 

 

各位同事， 

女士們，先生們： 

大家上午好！ 

國家豁免是一項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重要國際法原則，涉及一國國家及其財産在

他國法院是否享有司法管轄和執行豁免，直接關係到該國的國家利益。各國根據自身國

情需要和對外政策，采取符合本國利益的國家豁免制度，並在全國統一實施。與其他國

家相比，澳門、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實施“一國兩制”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，使得我國

國家豁免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實施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和複雜性。 

數年前，香港特區法院審理的一起與剛果民主共和國（剛果金）有關的案件深度

涉及國家豁免問題，因事關國家主權以及中央外交權與特區司法權的關係，影響重大，

引發各界廣泛關注。該案最終得到妥善解决，確認了香港特區應遵循國家統一的豁免規

則或政策，在法律上將“一國兩制”原則落到實處，成爲在國際法層面落實“一國兩

制”的成功案例。接下來，我將從該案出發，探討國家豁免在特區的適用問題。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2008年，一家在美國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特區法院起訴剛果（金）和中鐵公司及其

子公司，要求截留中鐵公司應向剛方支付的礦權費，以執行兩項針對剛果（金）的仲裁

裁决。剛果（金）和中鐵公司及其子公司主張，剛果（金）享有國家豁免，香港法院

對剛果（金）無司法管轄權。由於案件涉及香港基本法實施的重大法律問題，事關國

家和公衆利益，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依法以介入人身份參與訴訟，並按照中央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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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向法院提出，根據我國一貫堅持的國家豁免立場，剛果（金）享有絕對豁免，要求

特區法院駁回起訴。經過一審和二審，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於2011年在三審階段就特區是

否應適用中央政府决定采取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等四項問題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

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款作出解釋，並根據人大釋法作出最終判决，認爲香港特區應適用與

中央政府立場一致的絕對豁免原則，因而剛果（金）享有管轄豁免。 

二、國家豁免在特區的適用 

  剛果（金）案的處理，回答了國家豁免問題是否屬於中央政府管理的外交事務範疇、

中央外交權與香港特區司法權關係、我國堅持什麽樣的國家豁免立場、香港特區原有法

律與基本法關係等重要問題，確定了香港特區處理國家豁免問題的指導原則，對澳門特

區處理國家豁免案件亦具有指導意義。 

（一）國家豁免問題屬於中央政府管理的外交事務範疇 

  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政府管理外，澳門、香港兩特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。關於

國家豁免問題是屬於中央政府管理的外交事務範疇，還是屬於特區高度自治範圍，是剛

果（金）案中的一大焦點問題。國家豁免建基於國家主權和平等的原則，既是一個法律

問題，又是一個涉及國家對外關係的政策問題，直接涉及到國家的對外關係和利益。根

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，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屬於國家對外事務中的外

交事務範疇，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决定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統

一實施。據此，處理國家豁免事務屬於中央政府事權範圍，不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範圍。 

（二）特區法院應尊重中央政府的外交權 

  剛果（金）案原告認爲香港特區是“自成一類的國際法主體”，主張中央外交權不

能影響特區司法權。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2條及第19條第3款規定：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

個地方行政區域，特區法院對國防、外交等國家行爲無管轄權。香港終審法院據此在判

决中指出，在與外交有關的事項上，特區法院應該尊重中央政府的决定並遵照其决定行

事，這並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。剛果（金）案表明，在外交問題上，中央政府與特

區法院之間不是行政與司法的平行關係，而是中央與地方的上下級關係，特區法院應尊

重中央政府的外交權，不能對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進行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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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，香港終審法院在審理此案時主動提請釋法，激活了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的釋

法機制，履行了其根據基本法負有的憲制義務，對妥善解决此案起到了關鍵作用；同時

確立了權威判例，對於特區法院審理相關案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。 

（三）特區要遵循國家統一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 

  如前所述，中央政府有權决定在特區適用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，特區法院對中央

政府决定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的行爲無管轄權。因此特區包括特區法院，必須適用和實

施國家統一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，不得偏離這種規則或政策，也不得采取與這種規則

或政策不同的規則。由於我國一貫堅持“絕對豁免”立場，特區也應遵循這一立場。正

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對釋法所作說明中指出：我國法院不管轄、實踐中也從未處

理以外國國家爲被告或針對外國國家財産的案件；同時，我國也不接受外國法院對以我

國國家爲被告或針對我國國家財産的案件享有管轄權。我國於2005年簽署了實行“限制

豁免”的《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産管轄豁免公約》，但該公約尚未生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

也未批准該公約。因此，到目前爲止，特區法院在審理涉及外國國家及其財産案件中，

應遵循中央政府决定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；特區對外締結協議如果涉及國家豁免問題

的，應報中央政府審查同意。當然，隨著時代的變化，未來我國有可能根據國情需要和

對外政策調整國家豁免立場，在這種情况下，特區也將隨之調整豁免立場。 

（四）特區原有法律中不符合我國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的規定不再有效 

  剛果（金）案中原告主張“普通法延續性”，認爲香港普通法中關於國家豁免的規

則未被宣布廢止，因而得以保留；中國沒有關於國家豁免的全國性法律，中央政府的政

策不能取代法律，因此，香港實行何種豁免制度，應以普通法爲准。然而，根據香港基

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的相關規定，普通法只有在不與

基本法抵觸的條件下，才被采用爲香港特區法律；獲采用的普通法中有關國家豁免的規

則，從1997年7月1日起，在適用時，須作出必要的變更、適應、限制或例外，以符合中

央政府决定采取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。香港終審法院也據此在判决中指出，香港原有

普通法只在與基本法不相抵觸並符合香港地區地位時才能保留，特區在國家豁免方面適

用的法律規則必須與中央立場相符。澳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决定中也有類似

規定，澳門原有法律中不符合我國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的規定亦不再有效。 



澳門回歸 20周年對外法律事務研討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/11/12 

 

  三、結語 

  國家豁免是涉及國家對外關係的重要制度，特區貫徹執行中央政府决定的國家豁免

規則或政策，對於維護基本法權威、推進“一國兩制”成功實踐、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

和發展利益具有重要意義。回歸20年的歷史充分證明，澳門是“一國兩制”成功實踐的

熱土，應繼續發揮榜樣作用，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

來，確保“一國兩制”實踐始終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軌道上運行，推動“一國兩制”實踐

取得更豐富的成果。 

謝謝大家！ 

 


